
警 察 受 理 報 案

智障者

未滿 18歲

當事人要求

(皆須同意進入)

新 北 市 全 面 實 施 性 侵 害 案 件 減 述 流 程

未
進
入
減
述

進
入
減
述

通知家防中心社工

報專責檢察官指揮
(決定問詢時間地點)
(報告員警姓名聯絡窗口)

全案移由性侵害專責人員偵辦

移送轄區檢察署偵辦

對 象 評 估

移送轄區地檢署

(移送書務必註明 OO專
責檢察官指揮偵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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